
立法会十一题：旅馆经营 

＊＊＊＊＊＊＊＊＊＊＊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

务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自从内地开放非本港永久性居民旅行团旅客及港澳「个人游」后，本

港中下价旅馆的需求大增。此外，本人接获市民投诉，指有人在未取得旅馆牌照

前，便在住宅楼宇内偷步经营旅馆，他们更表示不满当局容许在住宅楼宇内开设

旅馆，对大厦管理、保安以至住户出入都构成严重影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会： 

 

（一）现时全港持牌旅馆的总数为何；而按区议会分区划分，每区位于商用及住

宅楼宇的持牌旅馆数目分别为何； 

 

（二）过去三年，每年接获多少宗旅馆牌照的申请；按区议会分区划分，每区位

于商用及住宅楼宇的旅馆的牌照申请宗数分别为何； 

 

（三）过去三年，每年接获多少宗涉及持牌旅馆的投诉，投诉性质为何，以及当

局采取的行动为何；当局就当中多少个案提出检控，以及判罚为何；有否持牌旅

馆因违反发牌条件而被撤销或暂时吊销牌照，或遭当局拒绝续发旅馆牌照；若有，

详情为何；此外，会否采取「放蛇」行动，主动调查持牌旅馆有否违反发牌条件；

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四）当局在接获旅馆牌照申请时，会否主动调查申请者有否「偷步经营」；若

然，判罚为何； 

 

（五）当局审批位于住宅楼宇的旅馆的牌照申请时，会否主动咨询有关楼宇的住

户的意见；若会，具体程序为何，以及过去曾否因住户强烈反对而拒绝发出旅馆

牌照；若否，会否考虑将咨询楼宇住户列为审批在住宅楼宇内开设旅馆的一项必

要的程序，并设定门坎，规定若有一定百分比的楼宇业主反对，当局将拒绝发出

旅馆牌照；若会，详情如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六）会否考虑改变工厂大厦的用途，容许在工厂大厦内开设旅馆，以应付需求；

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在香港经营旅馆受香港法例第 349 章《旅馆业条例》（下称《条例》）监管。

根据《条例》，任何处所提供收费的住宿，假如其租出期少于连续 28 天，必须

领有旅馆牌照方可经营。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下称「牌照处」）是

执行《条例》的部门，负责处理有关牌照签发及执法工作。 

 

  牌照处在收到牌照申请后，会确定有关处所符合相关条例订明的楼宇结构和

消防安全标准，才会发出牌照，以保障入住者及楼宇其它使用者的安全。拟用作

旅馆的处所必须是经建筑事务监督批准可用作「住用用途」。根据香港法例第

123 章《建筑物条例》，「住用」指为供居住而建或拟供居住的部分，而「居住」

就建筑物或建筑物某部分的使用而言，包括将其作为旅馆、宾馆、公寓等相类的

住宿设施而使用。关于李议员的提问，现谨覆如下： 

 

（一）及（二）截至本年十月三十一日，根据《条例》持有牌照的旅馆数目及过

去三年接获的旅馆牌照申请数目按区议会分区划分详列于附表。由于拟用作旅馆

的处所必须是经建筑事务监督批准可用作「住用用途」，因此我们并没有按商用

及住宅楼宇划分的数目。 

 

（三）、（四）及（五）牌照处在接获旅馆牌照申请时，会先确定有关拟用作旅

馆的处所是否属于香港法例第 123 章《建筑物条例》下可用作旅馆的用途，然后

再根据《条例》处理有关牌照申请。牌照处在确定有关处所符合《建筑物条例》

及香港法例第 95 章《消防条例》所订明的楼宇结构及消防安全标准，才会发出

牌照，以保障入住者及楼宇其它使用者的安全。 

 

  根据《条例》第 8（3）条，旅馆业监督只可因为拟用作旅馆的处所由于未

能符合《建筑物条例》或《消防条例》所订明的楼宇结构安全、消防安全、卫生

配置和旅馆管理等原因而拒绝就有关旅馆发出牌照。《条例》并未赋予旅馆业监

督任何权力，在处理旅馆牌照申请时，可考虑《条例》第 8（3）条以外的因素

（例如该大厦居民反对）而拒绝发出牌照。牌照处必须根据《条例》所订明的权

限，处理旅馆牌照申请。 

 

  在处理申请时，牌照处会派员进行多次实地视察，如发现有旅馆涉嫌「偷步

经营」（即无牌经营旅馆活动），便会按照既定程序，转介有关个案予牌照处的

执法小组跟进。执法小组会视乎每宗个案的个别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搜证，

包括在办公时间及非办公时间（如晚上和假期）进行巡查，并在有需要时以乔装

顾客的方式（即俗称「放蛇」）搜集证据。经调查后如发现有足够证据证明该处



所违规经营，便会采取检控行动。此外，牌照处会主动与其它有关部门及执法机

构进行跨部门联合行动，以及定期浏览报章及网页及主动作出地区巡查，搜集有

关怀疑宣传违规旅馆的信息。 

 

  根据《条例》，经营无牌旅馆，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200,000 元及监禁两年，

并可就罪行持续期间的每一天另处罚款 20,000 元。至于违反牌照条件，一经定

罪，可被罚款 100,000 元及监禁两年，并可就罪行持续期间的每一天另罚款

10,000 元。 

 

  在过去两年（牌照处并未有在 2010 年前就持牌旅馆涉嫌违法经营的投诉分

类），就持牌旅馆涉嫌违法经营的投诉和检控数目及判罚情况如下： 

 

      2010            2011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 

     －－－－          －－－－－ 

                                    

投诉＊   11             23 

 

检控    7              6 

 

判罚   罚款由 2,400 元       罚款由 2,000 元 

     至 14,000 元。        至 5,000 元。 

     一名被告被判入狱 2星期， 

     缓刑 1年； 

     一名被告被判入狱 2个月， 

     缓刑 2年。 

 

（＊有关投诉主要涉及持牌旅馆怀疑经营无牌旅馆，当中包括针对同一持牌旅馆

的投诉。） 

 

  为加强打击无牌经营旅馆，旅馆持牌人如因无牌经营旅馆而被定罪，旅馆业

监督定必会考虑援引《条例》第 10 条，撤销该持牌人持有的所有旅馆牌照或拒

绝为该等牌照续期。截至目前，共有五个旅馆牌照因此而被撤销或拒绝续期。 

 

（六）根据发展局所提供的资料，便利旧工业大厦透过整幢改装改变用途的措施

于二○一○年四月一日正式实施，楼龄 15 年或以上并位于「工业」、「其它指

定用途」注明「商贸」（「商贸」）或「商业」地带的工厦业主，可申请免缴豁

免费用，在现有工厦的整段使用期内或直至现行土地契约期届满前（以较早者为



准），改变整幢大厦的用途。 

 

  工厦整幢改装后的新用途必须符合相关规划地带的准许用途。「酒店」用途

在大部分「商业」地带属经常准许的用途，在「商贸」地带亦可向城市规划委员

会申请规划许可，但在「工业」地带则并非准许用途。如工厦业主已按其情况取

得规划许可及改变大厦作酒店用途的特别豁免书，业主可申请牌照在特别豁免书

的有效期内，在整幢改装后的工厦内经营酒店或旅馆。业主亦须遵从《建筑物条

例》及《条例》的相关规定。 

 

  截至今年十月底，地政总署共接获六宗工厦整幢改装作酒店用途的申请，其

中一宗已获批准，两宗正在处理。余下三宗则由于未能符合申请特别豁免书的资

格，由申请人主动撤回或被地政总署拒绝申请。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３日（星期三） 

 


